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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詴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 

 

一、為維護預售屋、新建成屋市場交易秩序、防杜炒作及保障自住需求者購屋權益之公共利益，

政府對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行為之限制規範為何？得讓與或轉售之特殊情

形又為何？詴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說明之。（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平均地權條例今年修正必考重點，本班完全命中！詳見本班「112年地政士考前叮

嚀講座」第 9題；「112年高普考土地法規總複習」講義第 32題，本題獲取高分不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平均地權條例第 47-4 條、第 81-3 條 

【擬答】： 

禁止讓與或轉售之規定： 

買受人不得讓與或轉售及刊登廣告：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 3

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平§47-4Ⅰ）。 

銷售者不得同意或協助讓與或轉售及受託刊登廣告：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第 1項但書規定外，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契約讓與或

轉售第 3人，並不得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平§47-4Ⅲ）。 

得讓與或轉售之特殊情形 

配偶、直系血親或 2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

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平§47-4Ⅰ但）。 

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之限制： 

買受人依前項但書後段規定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全國每 2年以 1戶（棟）為限（平

§47-4Ⅱ）。 

違反規定之罰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其

刊登廣告者，並應令其限期改正或為必要處置；屆期未改正或處置者，按次處罰；其有不動產

交易者，按交易戶（棟）處罰： 

買受人違反第 47-4條第 1 項規定，讓與、轉售買賣契約或刊登讓與、轉售廣告。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違反第 47-4條第 3項規定，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契約讓與或轉

售第三人，或受託刊登讓與、轉售廣告（平§81-3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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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將名下 A地贈與其妻乙，是否需課徵土地增值稅？乙持有 A地數年後出售予丙，依規定如

何認定其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詴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配偶贈與依土地稅法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另其再移轉如屬應課徵增值稅

時，其原地價之認定則是本題之作答重點。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稅法第 28-2條 

【擬答】：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

土地第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

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受贈土地，於再移轉計課土地增值稅時，贈與人或受贈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

有支付第 31條第 1項第 2款改良土地之改良費用或同條第 3項增繳之地價稅者，準用該條之減

除或抵繳規定；其為經重劃之土地，準用第 39條之 1 第 1項之減徵（百分之 40）規定（土稅

§28-2）。 

依題示，甲將名下 A地贈與其妻乙，符合上述規定，屬配偶相互贈與土地情形，因此得申請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 

乙持有 A地數年後出售予丙時，其原地價之認定依上述規定，應以 A地第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前之原規定地價，即甲移轉取得 A地當時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準，作為計算漲價

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依據。 

 

三、大陸地區法人或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不動產物權，有何種情形應不予許可？又其依

特許規定取得不動產物權，卻有未依核定期限使用、有與核准計畫用途使用情形不符之情

事、或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令規定之使用等使用情形，依規定應如何處理？詴依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相關規定說明之。（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第 2小題問答屬較為冷門之題目，答題重點有二，一為不予許可取得情形；二

為取得後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理，詳見 112 年高普考土地法規上課講義第 14頁。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第 3條、第 18條 

【擬答】： 

不予許可之情形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影響國家重大建設。 

涉及土地壟斷投機或炒作。 

影響國土整體發展。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足以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陸許辦法§3）。 

取得不動產物權後，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理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應依核定之投資計畫

期限及用途使用；其因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同意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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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稽查其取得、設定不動產物權後之使用情形，並依下列方式

處理： 

未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限期令其於 2年內移轉。 

有與核准計畫用途使用情形不符之情事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可，並由內政

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 1年內移轉。 

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令規定之使用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可，並

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 6個月內移轉。 

 

四、辦理廢止徵收之原因為何？廢止徵收之申請人為何？倘申請人未申請廢止徵收，依法如何處

理？又廢止徵收時，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依法如何處理？詴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說

明之。（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為國考常客，獲取高分關鍵在於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時之處理規定。本班「112

地政士考後詴題解析暨高普考詴考前關懷講座」第 3 題題解有提示撤銷及廢止徵收之重要條

文，另詳見本班「112年高普考土地法規總複習」講義第 43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徵收條例第 49條、第 50條及第 54條規定 

【擬答】： 

廢止徵收之原因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

改變。 

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

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土徵§49Ⅱ）。 

廢止徵收之申請人 

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土徵§50Ⅰ）。 

申請人未申請之處理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廢止徵收情形之一，需用土地人未申請廢止徵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

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收受前項請求後，應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

其合於規定者，由需用土地人依第 1項規定申請之；不合規定者，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

管機關應將處理結果函復原土地所有權人。 

原土地所有權人不服前項處理結果，應於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函復送達之日起 30日內

向中央主管機關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其合於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逕予撤銷或廢止；不

合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將處理結果函復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土地所有權人不服處理結果

者，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廢止徵收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廢止徵收者，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徵收（土

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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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之處理 

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應一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但該土地改

良物已滅失者，不在此限。 

前項土地改良物與徵收當時相較已減輕其價值，而仍得為相當之使用者，原需用土地人得就

其現存部分酌定價額，一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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